
附件
鹤山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申请表

	机构名称
	
	机构地址
	

	开办日期
	
	联系电话
	

	机构法人
	
	法人身份证号
	

	办学许可证号
	
	发证机关
	

	办学内容
	
	办学许可证有效期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发证部门
	

	年检情况
	

	办学基本情况
	





















	课程设置情况
	课程名称
	周课时数
	适合年级
	班额上限
	校内收
费标准
（元/课时/人）
	校外收
费标准
（元/课时/人）
	教师资质

	
	 
	 
	 
	 
	
	 
	

	
	
	
	
	
	
	
	

	
	 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诚信承诺
	
本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后果自负。  

机构（盖章）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注：如表格行数不够，请自行加行填写。内容可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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